
敦品中學 

受理大學院校在學學生犯罪防治學系申請實習計畫 

一、目的：為積極擴充及儲備矯正人才庫，引導優秀青年學子投入

矯正實務領域，藉由受理犯罪防治學系學生申請至本校實習，

使其親身體驗矯正勤務運作，促進理論與實務之整合，進而提

升矯正體系之人力素質與專業發展。 

二、受理實習對象： 

(一)以大學院校犯罪防治系在學學生為限。 

(二)申請實習者須修畢犯罪學、監獄學或監獄行刑法等矯正核心相

關課程至少1項。 

三、實習內容： 

(一)學務處及警衛隊業務：戒護管理操作理論與實務，以日勤制

為原則。 

(二)總務處、輔導處、醫護室及教務處相關業務。 

四、實習時間及時數：於7至8月暑假提供實習，實習期間以四週為

原則。 

五、實習名額：2名。

六、申請流程： 

(一)書面申請：申請實習學校先以電話聯絡本校相關事宜，以校為

單位於6月1日(以電子公文交換時間或郵戳為憑)前提出申請並

檢附實習申請表(如附件)、自傳、申請本校實習應修畢之課程

證明、實習計畫書、該校實習辦法與相關資料。缺件者請於1 



週內備齊，未補件視同放棄申請。 

(二)書面審查：符合資格且資料完備者由本校通知面試。 

(三)面試甄選：由本校主辦處室辦理面試甄選。 

(四)公告錄取：於6月底前於本校官網公告錄取名單。 

七、甄選方式： 

(一)書面資料審查(30%) 

(二)面試(70%) 

(三)總分80分以上為合格，依成績高低擇取，面試未達70分者，不

予錄取，遇有同分時以面試分數高者優先錄取。面試當日遲到

及未到者視同放棄。 

(四)每年度錄取名額依當年公告人數公布正取名單。 

八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實習評量：校方應派任課(或指導)教師督導，由校方提供實習

報告評量或考核表件由本校與教師共同評分。 

(二)實習指導：任課(或指導)教師應至本校訪視至少1次。 

(三)實習條件：須自行確認本校提供之實習有符合學校實習之規範。 

(四)實習費用：本項實習無收取指導費用，惟本校不提供保險、住

宿、交通車及伙食等安排。 

(五)實習終止：實習期間應恪守本校規定，實習過程未能遵守校

內規範且有明確事證，本校得與校方聯絡，評估後得終止實

習且不給予實習學分，另有涉法律責任時，本校通知校方處理。 

(六)期間及時數：本年7月1日至8月31日(其中4週)，每週一至週

五，每日8小時，合計160小時。(上午8至12時，下午13時30分

至17時30分) 

(七)實習期間應遵守本校指揮督導及工作分配，並恪遵個人資料

保護法、相關法規之規定及本校相關規範(須簽署保密協議書)。 

  



(八)宣導勿攜帶與實務實習無關之物品，如有前述物品則置於大

門置物櫃保管。 

(九)實習學生每日上午8時至學務處報到，除中午休息(12時至13

時30分)外，應將手機置於學務處置物櫃保管，如需請假應經

該校同意。 

(十)應於本校指派處所進行實習，非經本校同意不得與本校學生

接觸，並不得為學生傳遞消息及物品。 

九、聯絡窗口：學務處陳教導員，電話：03-3253152分機116。 

九、本實習計畫經公布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

附件 

大學院校在學學生赴敦品中學實習申請表 

實習機關 敦品中學 

實習期間 □暑假實習(預計自115年＿月＿日起至115年＿月＿日止) 

實習時數 □每週 日，每日 小時，實習時數共 小時 

 

 

 

 

 

基本資料 

姓名  聯絡電話   

 

彩色半身照 

電子郵件  

通訊地址 
 

就讀學校

及系別 

 級別  

學號  

學校地址  

緊急聯絡 
人/關係 

 
聯絡電話 

 

督導教師/ 
職稱 

 
聯絡電話 

 

 

經歷 

一、志工經驗

二、工作經驗 

(以上若無可不填) 

 

課程修業

狀況 

一、已修畢之相關專業課程 

二、現階段修課相關課程 

三、未來計畫修習相關課程 

實習計畫 一、實習動機

二、實習目標

三、實習內容 

四、實習期許(含對自己及機關的期許) 

自傳 一、家庭背景 

二、求學過程 

三、個人特質 

四、興趣與專長 

五、未來生涯規劃 
 


